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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陳前法官梅欽涉嫌浮報加

班費，且於101年9月11日宴請部屬餐敘期

間，疑有言行冒犯部屬等違反法官倫理規範

之行為。究實情為何？有深入調查之必要

案。 

貳、調查意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陳前法官梅欽

涉嫌浮報加班費，且於民國(下同)101年9月11日宴請

部屬餐敘期間，疑有言行冒犯部屬等情一案，經委員自

動調查，其中涉及加班不實部分，並經司法院107年8

月 13日以院台人五字第 1070022501號函移請本院審

查。經向士林地院調取相關卷證資料，再分別於107年

9月19日、同年10月5日、12月19日、25日及27日詢問

司法院及士林地院相關業務主管人員、陳前法官梅欽及

現任職或曾任職士林地院之有關人員，業已調查竣事，

茲將調查意見分述如下： 

一、法官職司審判，經由辨別是非、評斷曲直，以定紛

止爭，地位崇高、責任重大，行為本應高度自律，

並應有較一般公務員更高的道德標準，惟陳前法官

梅欽於任職士林地院期間，107年1月及5月多次將其

在外飲宴之時段不實申報為加班時間，不實申報加

班之時數高達22小時，其中8小時且申領加班費，核

與法官應保持高尚品格、謹言慎行、廉潔自持等倫

理規範有違，不符民眾對於法官高風峻節之期許，

嚴重戕害司法形象，違反法官法第18條第1項前段、

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等規定，核有重大違失。 

(一)法官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法官不得為有損其

職位尊嚴或職務信任之行為。又法官倫理規範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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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謹言慎行，廉潔

自持，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為損及司法形象之行

為。」此外，司法院及所屬機關職員考勤要點第3

點但書規定：「但本院所屬各級法院法官因審判之

必要或工作有特殊需要時，上下班得免予簽到

退，惟仍宜本於自律之精神，戮力從公，保持敬

業精神。」 

(二)士林地院陳前法官梅欽（下稱陳前法官）自84年

12月20日起，擔任臺灣澎湖地方法院候補法官，

並自89年3月21日起至107年8月10日止，擔任士林

地院法官，此有陳前法官之公務人員履歷表及司

法院107年8月8日院台人五字第1070021790號令影

本附卷可稽。 

(三)據 司 法 院 107 年 8 月 13 日 以 院 台 人 五 字 第

1070022501號函將陳前法官因涉及加班不實等，

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一案，移送本院審

查，說明略以： 

1、陳前法官於 107年 1月 8日、 9日、 10日、 5月 1

日、2日，均下班在外飲宴、應酬，明知於上開

飲宴、應酬之時段無加班之事實，卻於同年1月

11日及5月10日申報在上開時段加班，不實申報

加班時數計達20小時；又於同年5月10日事前申

報於同年月14日17時30分至21時30分加班，卻

於5月14日加班期間外出與他人聚餐2小時。 

2、其多次明知係在外飲宴、應酬，卻不實申報加

班，時數合計共22小時，其中8小時且申領加班

費之情形，核與法官應保持高尚品格、廉潔、

慎行等倫理規範有違，且係多次為之，已嚴重

戕害司法形象，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規定，

情節重大。案經司法院107年8月7日第8次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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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委員會決議，由司法院依法官法第51條第2

項規定逕行移送本院審查。 

(四)陳前法官於107年8月7日向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

提出陳述意見書，內容略以： 

1、其個性大而化之，只知勿多報，為圖一時申報

方便，均係1日申報整月加班時數，所指1月11

日、5月10日不實申報加班時數合計22小時，實

則當月份辦公室或帶卷返家加班時間均超過上

開月份申報時數，或因粗疏未詳為勾稽而與事

實出入，事前申報者而未履行者未能即時更正

加班「時間」，然加班「時數」則無不實。士林

地院民庭工作負擔繁重，其每日8點前到班(此

應為打掃工友所知悉)，不敢早退，更利用其他

時間處理案件，雖有餐敘，然未耽誤個人承辦

案件事宜，士林地院民庭訴訟事件未結破百者

所在多有，其106年12月至107年5月，未結訴訟

事件依序僅為43、34、33、44、43、45件，若

非有超逾申報時數之加班工作，實無從控制上

開未結事件。 

2、司法院體諒法官工作特性，就法官加班未嚴格

規定打卡證明或在辦公室加班，過往論壇上即

有諸多討論，其粗疏，未能體察司法院美意，

加班申報時未能瞻前、顧後，以致沒有正確呈

現上班時間，致生此次事端，願就此認錯並承

擔。已於107年8月3日提出辭呈，並願放棄高額

之退休金，社會大眾當不致有「爽領退休金」

之譏，應足以交代等語。 

(五)陳前法官於本院詢問時，陳述之重點如下： 

1、士林地院在林俊益院長以後是每位法官只能報

20小時，然後最高是領9,000元。所以我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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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每個月就是填報20小時，而我並沒有每月

都領滿9,000元，我大概每個月都只領5、6千

元，甚至有1月份或2月份並沒有領。而我的作

法是每月找一天統一上系統填，而且我們士林

地院很多人都是下個月才回溯去填上個月的加

班時數，大家通常都是去控總時數不要超過而

已。且依司法院的規範，我們並不限於在辦公

室加班，因此大家都是這樣報，是這件事之後

才有聽說好像有部分地方檢察署有改成要照實

際時數填報了。 

2、對於司法院呂太郎秘書長上任後，有發函提醒

各法官要覈實申報加班，我並沒有看到該公

文，直到後來司法院政風處調查時，他們才告

訴我有發過該公文，我是事後才知道的。對於

「覈實」2個字，我的理解就是不要超過那個時

數而已，不要領不該領的錢就好。……這也是

為何後來選擇辭職，因為覺得這個部分我爭不

過。 

3、對於107年1月11日申請同年月8日、9日、10日

17時30分至21時30分加班，卻於該等申請加班

日在外飲宴、應酬，確實是疏忽，而不是故意

不實申報。 

4、對於107年5月10日申報於同年月1日、2日、14

日17時30分至21時30分加班，卻於該等申請加

班日在外飲宴、應酬，確實就是沒有注意到時

間的勾稽而已，不是故意不實申報。既然我的

未結案件都可以控制得很好，也跟別人一樣1天

只有24小時，那我這些時間去聚餐，一定是要

用其他的時間來補加班時數，才有辦法把工作

處理好。同樣的，我有其他時間可以申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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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申報，可見不是故意不實申報。 

(六)經查陳前法官於107年1月8日、9日、10日、5月1

日、2日，均下班在外飲宴，明知於上開飲宴之時

段無加班之事實，卻於同年1月11日及5月10日申

報在上開時段加班，不實申報加班時數計達20小

時；又於同年5月10日事前申報於同年月14日17時

30分至21時30分加班，卻於5月14日申報加班期間

外出與他人聚餐2小時，凡此有司法院107年8月13

日院台人五字第1070022501號函之相關移送本院審

查資料在卷可稽。陳前法官前揭向司法院人事審議

委員會提出之陳述意見及於本院詢問時，雖一再

強調上開22小時不實申報加班之情事，確實是疏

忽，而不是故意為之，然陳前法官是在107年1月

8、9、10日連續3天下班後飲宴應酬，卻在同年月

11日上午9點5分申請前3日加班各4小時；另外，

在同年4月30日至5月4日連續5天外出應酬，在5月

5日返回澎湖，並在5月8日回辦公室，隨即在5月

10日申請5月1日及2日各加班4小時。從陳前法官

申請加班的時間點來看，若非是在飲宴日之翌

日，就是在數日之後所申報，衡情尚難認為記憶

已失，故應可認定其是明知而故為，所辯係屬粗

疏云云，縱屬實情，亦不能解免其申報不實之

責。 

(七)據上論結，陳前法官身為法官，職司審判，經由

辨別是非、評斷曲直，以定紛止爭，地位崇高、

責任重大，其行為本應高度自律，並應有較一般

公務員更高的道德標準，然其竟不知潔身自愛，

於任職期間多次將其在外飲宴之時段不實申報為

加班時間，不實申報加班之時數竟高達22小時，

其中8小時且申領加班費，核與法官應保持高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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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謹言慎行、廉潔自持等倫理規範有違，且係

多次為之，除違反法官法第18條第1項前段、法官

倫理規範第5條等規定，情節重大外，更使民眾對

法官廉潔之形象隨之幻滅，核有重大違失。 

二、陳前法官梅欽於101年9月11日下班宴請部屬餐敘席

間，對A女及B女提及「露事業線」或「B女事業線也

不錯」等言語，且在餐敘現場，竟解開其上衣鈕扣

顯露其胸肌，並有勸部屬喝酒、打通關，事後且有2

人被迫飲醉，1人不勝酒力大吐等之不當行為，另因

言語之騷擾使受邀餐敘之A女及B女感到不舒服與被

冒犯，甚而影響A女隔日之正常工作，亦造成A女、B

女日後在職場工作上的壓力。陳前法官之行為，顯

見其對「利用權勢關係」之區辨意識不明，在地方

法院科層體系中，法官地位備受尊重，其舉止顯然

不當，有損法官尊嚴及形象。 

(一)法官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法官不得為有損

其職位尊嚴或職務信任之行為。」又法官倫理規

範第 5條規定：「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謹言慎

行，廉潔自持，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為損及司法

形象之行為。」此外，法官法第30條第2項第4款

及第7款分別規定：「法官有違反第15條第1項、第

16條或第18條規定，以及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情

節重大，應付個案評鑑。」同法第49條第1項亦規

定：「法官有第30條第2項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有

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二)101年9月11日陳前法官因所配屬之書記官職務調

動，為迎新送舊，於當日下班時間宴請一些同事

聚餐，詎陳前法官於餐敘席間有提及「露事業

線」之言語、當場解開其衣扣顯露上胸肌及不當

勸酒等言行冒犯之行為，士林地院獲悉上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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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陳美月書記官長於101年9月28日至同年10月

16日間分別詢問除陳前法官及已離職之楊○廷外

之其餘相關人員，並作成紀錄。相關詢問重點如

下： 

1、A女 

（1）剛開始吃飯時，大家都是聊些工作上的事，

陳法官表現也正常。飯局經過一些時間後，

餐廳老闆進來向陳法官敬酒時，就指著我

說：「你怎麼穿得這麼高，沒有露出事業

線。」，我聽了就覺得不高興，陳法官在旁聽

了也沒說話；我當天是穿著一件小圓領洋

裝，並不會袒露。 

（2）之後在席間，陳法官也同樣指著我說同樣的

話，這都讓我很不舒服。另外陳法官與楊○

廷法官助理曾談到在做什麼運動，陳法官就

說他有在運動，當場就解開衣扣，露出部分

上胸肌，我與彭○嘉都不敢看。 

（3）大家曾起哄，要老闆多送一盤地瓜，陳法官

也說我若露事業線，老闆就會多送一盤。反

正，我覺得除了其他話題外，部分就是一直

針對我說事業線，這讓我感覺不舒服。 

（4）餐敘近尾聲時，我去洗手間回來，聽到他們

說打球組隊的事，說羅○安與楊○廷一組，

我與陳法官一組，陳法官就說：你要穿深V領

運動服。這也讓我心裡覺得不舒服。 

（5）我覺得當天，陳法官是故意，他是清醒的，

沒有喝很多酒，反而是一直勸大家喝，我不

會喝酒，只喝約1、2杯啤酒，羅○安會喝，

喝得較多。這事一直讓我很不舒服，晚上我

有打電話與彭○嘉談論到。第2天我要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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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一直覺得受委屈，臉色不太好，適碰

到科長，我就抱著她哭起來，科長看我這

樣，還叫林○刊書記官幫我去開庭，等到我

較為平靜，我才上去開庭。之後，就有同事

問我那天怎麼了，這讓我很不高興，現在同

仁知道我會不高興，也不再問我，我目前心

情算較平靜了。 

（6）為免事情擴大，且每人的想法、看法不同，

有人會說，為何當時我不馬上離開，有人會

認為沒有什麼事。而陳法官是否會受到懲

罰，也不知道，為免因申訴後遭受到更多傷

害，所以不申訴。 

2、彭○嘉書記官 

（1）在餐廳的包廂用餐，開始陳法官要我們1人點

1道菜，問說能不能喝酒，就分配會喝的，1

人1瓶台灣啤酒，不會喝的2人1瓶。上第1道

菜後，陳法官說羅○安脫離苦海，就要羅○

安、B女各打通關，敬每人一杯酒，所以她2

人喝了不少酒。那天總約叫了10瓶以上的啤

酒。餐廳老闆在點菜時，有進來確認，他與

法官認識。 

（2）席間有1道菜做錯，應該是三杯雞作成三杯田

雞，所以就叫老闆進來，要他多送1盤地瓜，

細節我有點忘記，老闆有對著A女說：如果有

喝1杯酒的話，或是把燈關掉，露出事業線，

他就請吃1盤地瓜。A女就傻眼，大家也沒說

話，陳法官也沒制止。 

（3）之後，老闆進進出出，每次就說到A女要不要

露個事業線，最後餐廳只剩我們時，老闆還

說整個餐廳都沒有人，要不要把燈關掉，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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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業線，一直在發酒瘋，胡言亂語，很

盧，A女每次都不看他，不想理他，陳法官都

沒有制止他。A女當天是穿著黑色小圓領的衣

服。 

（4）陳法官有聊到他大學時是救生員，胸肌很

大，超過100，就當場解開衣扣1、2個，拉開

衣領露出胸肌，我與A女都不敢看，其他人看

了也沒說話。……陳法官很會強迫叫人先喝

酒，……我覺得陳法官一直叫人喝酒不太

好。 

（5）餐廳老闆有說如果A女不喝酒，不然就喝3杯

果汁，法官就說，你就喝吧! A女就會勉為其

難慢慢的喝。至於陳法官有無說事業線的

話，我忘記了。席間，A女去洗手間時，法官

有提到：在場的人，A女身材最好。 

（6）那天我們大部分都在說工作上的事，但老闆

都會針對A女個人。餐敘結束，應快11點，當

時我看B女有些恍神放空，羅○安會站不穩，

楊○廷也喝了不少酒，他替A女擋酒時喝了1

瓶。……我回到家，約11點多，A女打電話給

我說擔心我，但說到事業線、胸肌的事情，

她就哭了，哭了一陣子，我另外把法官說到

身材的事告訴她，有安慰她。 

（7）第二天上班，我先到辦公室，林○刊問我昨

天吃飯還好嗎？後來，A女進來，有跟林○刊

說，有可能要請林○刊幫她開庭，有看到A女

與科長在那邊時，A女在哭。後來林○刊就幫

A女去開庭，A女後來有自己上去接著開庭。 

3、羅○安書記官 

（1）席間，我有聽到陳法官說在場的人他覺得A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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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線最好，老闆就說，包得那麼緊，他

又看不到。 

（2）另外有聽到陳法官說在場的男生他的身材最

好，都比不上他的胸肌，他年輕時身材很

好。我是坐在陳法官左邊的第2個位置，一直

與洪○慧說話，我沒有看到陳法官翻開衣

領，是事後A女跟我說陳法官有露胸肌（做雙

手翻領動作）。還有說打羽球的事，楊○廷說

他跟我1組，陳法官跟A女1組，但陳法官說他

不要，他要跟我PK，還拿出手機將時間記在

手機。事後A女有跟我說，陳法官說除非她穿

深V領的運動服，他才要跟她1組。 

（3）我在喝到第2瓶酒後，思緒就不清楚，有跟洪

○慧說我不行了，也用口語向 A女說我ㄇㄤ

了。我不太在意席間他們談論內容，是事後A

女跟我說她不高興，因當時我非當事人，不

會像她感覺那麼難過。我之前在社會上工作

過，覺得他們這是吃豆腐的心態。 

（4）第二天，A女在走道有向科長哭訴，由林○刊

代為開庭，後來她自己也有上去開庭。A女曾

向我抱怨說辦公室有人會問她怎麼回事，但

她認為並不是真心的安慰，所以她會不高

興，她目前應該已較平靜。 

（5）聚餐結束後離開，是我男友來載我、A女、B

女、彭○嘉一起走，我一上車就不省人事，

他們說我一直在說話，回家後我才吐。 

4、謝○宏書記官 

（1）是羅○安通知我，當天我較晚到，到時桌上

已擺了酒、菜，酒大概是2、3個人前就有1瓶

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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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記得陳法官有說到他覺得A女的身材、事業

線最好，但他也有說到別人，什麼人我忘

了，為什麼會提到事業線我忘記了。 

（3）喝酒打通關應該羅○安、 B女、楊○廷都有

吧。他們好像知道要打通關，可能是在我到

之前就說了，陳法官酒量很好，有點會要別

人多喝點酒，A女開始有跟我說，只有她與我

不喝酒，但後來她也有喝1、2杯。 

（4）陳法官有炫耀他的胸肌，拉開右側衣領露出

右邊上胸肌，大家看了也沒說話，A女當時的

情形我不知道，不過我當時有想陳法官也用

不著這樣吧！有點尷尬。 

5、洪○慧錄事 

（1）那天只有羅○安及B女打通關，陳法官說我是

新加入也要我打通關，我印象只有我們 3個

人，其他的人我沒有印象有無打通關，謝○

宏是在我們點完菜上菜後他才來。 

（2）中間有提到事業線，但如何起頭我不清楚，

我聽到老闆跟A女說，你包得那麼緊，怎麼看

得到事業線，A女只有笑笑，我那天不知道她

有那麼不開心，我並沒有發現她情緒有異

樣，是到隔天才知道她因這事這麼不開心。 

（3）老闆說A女包得那麼緊怎麼看得到，陳法官附

和老闆，對A女說：「你的事業線最好」。陳法

官說這話是隨即接上去，他的說話順序我不

記得。有人要解套，就說要楊○廷露胸肌，

陳法官就說他的胸肌比楊○廷還大，陳法官

就解開扣子，這時羅○安回頭跟我做鬼臉，

我們兩人沒有看陳法官的胸肌。 

6、B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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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天酒菜上來後，我覺得陳法官有要強迫我

們喝酒，每人前面都有放酒，陳法官要羅○

安先打通關，說先墊墊胃再喝酒，……那天

羅○安喝了2到3瓶，最後都醉了；接著要我

打通關，我如果倒三分之二杯滿，陳法官就

說要倒滿，我如小口喝，他會說喝太慢，應

一大口喝下去，酒不是這樣喝的，我打完通

關後，非常痛苦，就是很醉，那天我大約喝

了2瓶。席間，羅○安、洪○慧有陪我去洗手

間，回來後，我就一直打嗝，我覺得陳法官

有意要逼我喝酒，就算我打完通關，酒瓶內

還有酒，他也要我喝完。 

（2）是陳法官先對著A女說，你那個事業線要露出

來，老闆才會請吃拔絲地瓜，老闆接著說，

那我餐廳的燈光要調一下，A女就笑笑，她當

天穿得很正常，是小平領口。陳法官說「事

業線」字眼有很多次，A女去洗手間他仍是提

到事業線。我覺得A女的EQ很好。陳法官那天

喝了約 2、 3瓶酒，我們那天總共喝了 10多

瓶。 

（3）我不記得何時，陳法官有拍我一下肩膀，對

我說我事業線也不錯，老闆是一直在我們包

廂敬酒，那天我們吃得很晚。 

（4）那天聚餐讓我很不舒服，事後也造成工作上

的壓力，非常希望明年能調整配屬的法官。 

7、陳○邦法官助理 

（1）有先叫6瓶酒，後來每個人都有喝到，最起碼

有一點點，我本來也不喝，禮貌上敬酒有喝

了4、5杯，喝完後腳有點浮浮的，其他的人

還好，大概只有羅○安喝醉，其他人還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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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狀態，我記得有楊○廷及羅○安有打通

關，陳法官也喝了不少。 

（2）有無談到事業線話語，好像有，我不敢確定

有沒有，到底何人說的我也不確定，餐廳老

闆有進來敬幾次酒，老闆喜歡喝酒，還與楊

○廷對喝，有稱讚A女長得蠻漂亮，A女不願

喝酒，老闆敬酒她也不喝。 

（3）我因身體關係，能不喝酒就不喝酒，可是因

為當場要敬酒，也喝到4、5杯，我感覺陳法

官認為男生應該要能喝酒，但他有體恤我，

所以我只喝那麼多，就比較有壓力，楊○廷

就喝得比較多。 

（4）陳法官有說他有在鍛鍊身體，我只知道他上

衣有解開1個扣子，這個扣子何時解開我不知

道，扣子解開我坐在他旁邊會看到他一部分

胸肌。 

(三)時任士林地院院長吳景源於101年11月29日上午在

院長辦公室對陳前法官為口頭勸告之職務監督處

分時，陳前法官表示：「當天我是要請調離的書記

官，其他的人都是陪客，是A女先向餐廳老闆多要

小菜，老闆才說：『我為什麼要送，你穿這麼多，

要多露一點事業線。』兩個人在鬥嘴，我是順著

他們的語意跟著起鬨，也忘了我怎麼說，我根本

沒有任何其他意思，而且當時同場共有8人（含A

女）均無人感覺期間言談有何不宜。那天還吃到

10點多。至於露上胸肌之事，是楊○廷法官助理

先說他的身材好，我不服輸，才拍胸脯說我也很

好」，此有101年11月29日士林地院職務監督處分

紀錄影本為證。 

(四)本院分別於107年12月19日、25日及27日詢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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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關於101年9月11日下班餐敘席間，陳前法

官提及「露事業線」之言語、當場解開其衣扣顯

露上胸肌及不當勸酒等言行冒犯之行為，相關陳

述重點如下： 

1、A女 

（1）陳美月書記官長對其詢問紀錄上面所載應均

係出於自由意志且與事實相符，但因時間經

過有點久，已不太記得細節，只記得當時確

實感到不舒服、不太高興。 

（2）當時有覺得不舒服，心裡有點委屈，但我也

沒有想把事情鬧大。……因為當時我聽到很

多人(是同事之間，並非上級)跟我說「這有

什麼」，我聽起來心裡確實不好受。但也沒想

把事情鬧大。 

（3）(問：那天餐敘期間，陳前法官與楊○廷法官

助理亦曾談到在做什麼運動，陳前法官就說

他有在運動，當場就解開衣扣，露出部分上

胸肌，妳與彭○嘉都不敢看，這是否也讓妳

很不舒服？) 可能就是解開一顆扣子吧，我

沒 有 看 他 的 動 作 ， 我 心 想 說 「 到 底 在 幹

嘛？」 

（4）我一開始也不知道打通關是什麼意思，後來

看了才知道是要敬全部的一圈，我自己是沒

有怎麼喝，可能只有喝一點，應該是因為有

一直推或是別人有幫我喝吧，所以才可以不

用喝很多。 

（5）(問：當天妳有無被勸酒？)有，但我沒有喝

很多，只喝了一點。後來就真的很後悔那天

去參加那個聚餐。 

（6）(問：當天不舒服的感覺即使這麼久到今天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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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有印象？) 對，當天不舒服的感覺我到

今天還是記得。而且我當時回家也不敢把這

件事情告訴我父母家人 (怕她們會生氣或難

過)。 

2、B女 

（1）如果剛剛沒有提示當時的紀錄給我，我有些

真的忘了。我只記得那天法官有勸酒，叫我

們要「打通關」，然後確實有提到事業線的話

題，然後講的主角就是A女。因為老闆有到我

們的包廂裡，可能就是要拗老闆送菜什麼的

吧。因為提起此話題的不是我，所以我也不

太能揣測這話題是怎麼接上來的。 

（2）(問：當天的餐會有沒有讓妳感覺到不舒

服？) 我搭配陳前法官的期間只有這一次餐

會，我之前有聽說跟陳前法官的餐會就是會

喝酒。先說打通關，我事先就知道飯局會喝

酒，但確實不知道「打通關」的意思(那是我

第一次認識這個詞)，一開始也沒有特別表示

排斥，因為現場也沒有人拒絕，所以我也不

好意思拒絕吧，後來每一杯都要乾。也沒想

到後來會醉，真的也記不清楚總共喝了幾

杯。 

（3）(問：書記官長的詢問紀錄中提到，那天「法

官有拍我一下肩膀，對我說我事業線也不

錯」，有無造成妳的不舒服？可否回想一下妳

當天的感覺？)應該是有不舒服，我當時才會

有這樣的陳述。現在我真的已經不記得了。

但我當時在書記官長詢問時有這樣的陳述，

而且那份紀錄還是在事隔一個月之後才做

的，表示我還有深刻印象，顯然是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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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會害怕這樣的言語是不是在日後的

工作上會常態性的發生。 

3、羅○安書記官 

（1）(問：關於101年9月11日法官邀請的聚會，妳

還記得多少？【提示101.10.3陳美月書記官

長問的詢問紀錄供參】上面所寫的是否都是

事實？) 好像是吧。事隔很久我已經不太記

得了。 

（2）(問：這紀錄上面寫到事業線的部分是否屬

實？)好像是紀錄上面寫的情形，當初才會這

樣說。 

（3）因為跟陳前法官的飯局不是第一次，可能陳

前法官之前覺得我怎麼都喝不醉吧。那天喝

了不少，但中間也有偷倒給同事。我當天後

來回家才醉，但是在現場都還好。 

（4）我覺得那個是在言語上吃豆腐的感覺。 

（5）(問：A女後來是不是因為餐敘上的言語而感

到很不舒服？)她後來沒有再向我提起，我也

不是當事人，所以不清楚。她是因為之前曾

經有來代理我的庭，所以經法官同意後，有

邀請她參加。事業線的話題應該也沒有重複

一直講，但是當天法官確實有講到事業線的

事情。 

（6）(問：法官有無現場露胸肌？)我忘了，照紀

錄的寫法，我應該是事後聽說的吧。 

4、謝○宏書記官 

（1）(問：有關101年9月11日陳前法官邀約聚餐，

席間餐敘情形，陳前法官有無不當的行為？

【提示陳美月書記官長當時詢問謝○宏書記

官之詢問紀錄影本供閱】是否為您親自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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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關內容是否是出於您自由意志之陳

述？) 是我親自簽的，應該是出於我的自由

意志沒錯，但有一些我真的已經不太記得

了。當天官長問的時候，有些我就已經不太

記得，是她告訴我別人說的狀況幫助我回

憶。當時餐敘時我是懷孕的狀態(預產期是隔

年1月)。我從來不喝酒，當天不光是因為懷

孕的原因才沒喝。 

（2）(問：餐敘期間，陳前法官與楊○廷法官助理

是否亦曾談到在做什麼運動，陳梅欽就說他

有在運動，當場就解開衣扣，露出部分上胸

肌？) 有，他平時好像有在練身體。動作就

是解開一兩顆衣扣然後稍微拉開說「我有胸

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六塊肌，我當天有感

到傻眼，想說法官怎麼會做這個動作。大家

應該沒有尖叫。 

（3）(問：會不會有點尷尬？ A女有無不舒服？) 

還是會。因為我跟她不熟，沒有特別注意到

她的反應。 

（4）細節我已經不太記得了。但確實有講事業線

的話題，且主角是A女沒錯。當天A女的穿著

是正常，並沒有很低領。 

5、陳前法官 

（1）(問：有關101年間，您曾因言語騷擾同事，

遭士林地院院長言語勸誡，有無要解釋或說

明的？ ) 那件事的起源是我的書記官要調

職，我就說要請她吃飯，再請她去邀請其他

人參加。結果就找了那個書記官(A女)，她從

來沒有配過我的股，那個小女孩跟店家明明

就不熟，還主動開口跟老闆說要招待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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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下什麼都沒有注意到，是到隔天那個

小女孩才哭著說。當時的院長是吳景源，他

聽我講完也不覺得我對她會怎樣，因此就做

了一個職務監督處分(口頭勸誡)，但當年度

考績他還是將我評定為良好。後來司法院不

同意我考績維持良好，但吳院長並未改變我

的考績評定，其後沒多久，吳院長升官到高

院花蓮分院當院長，士林地院新院長為林俊

益時，我們自律委員會開了3次會，前2次自

律會都維持考績評定良好，但都被林院長退

回，直到第3次因林院長的堅持，自律委員才

被迫將我的考績評定改為「未達良好」，因為

自律委員知道若不改決定就會被一直退件，

詳參我當時的申復書。 

（2）(問：承上，席間您亦曾當場解開衣扣，露出

部分上胸肌，表示自己胸肌比楊○廷還大，

有無此事？) 我只是解開襯衫最上面的第一

個扣子，說「你不要看我瘦瘦的，我胸肌也

很大」。但比胸肌不是和女生比，而是和男法

官助理。 

（3）(問：席間餐廳老闆對A女說要多露點「事業

線」之類的話，您也跟著起鬨，指著A女說若

露「事業線」，老闆就會多送一盤之類的話。

對此，您是否承認？) 在當時的過程我根本

不知道書記官講了什麼。……當天不是我對

她講的。 

（4）(問：您是否也曾對A女說：「要穿深V領運動

服」？) 因為這個小女孩我不熟，因此當天

在餐廳我根本很少跟她互動或交談，我不知

道是法官助理還是誰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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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問：既然是您邀的飯局，您有無盡責保護書

記官？) 事業線不是我談的。這個小女孩她

曾經有來代理我的書記官開一次庭，然後還

哭了。當天不是我不保護她，而是當下所有

人，包括她本人，都沒有覺得有異樣，所以

才沒有特別注意。 

（6）(問：您當場到底有沒有跟著起閧說到「事業

線」或女性穿著的事情？) 沒有。我不會去

對她講事業線的話。我不敢確定當場有沒有

人講，但我個人絕對沒有講。我從來沒有跟

我的書記官講笑話的習慣，更不可能講有顏

色的笑話。我的書記官更換時每次都有請吃

飯，但從來也沒有發生這個問題。 

(五)經查依現行法院組織法第12條、第13條之規定，

地方法院所設職等以實任法官為最高，以下依序

設置職等遞降之司法事務官、書記官、執達員、

錄事等等職務，科層體系分明。陳前法官於91年

10月17日起為實任法官（銓敘部91年10月17日部

特一字第2188966號函），在法院體系備受尊重，

本應高度自律，不應使部屬陷於不能拒絕勸酒、

必頇忍受被冒犯之處境。然依士林地院陳美月書

記官長於101年9月28日至同年10月16日間詢問相

關人員之筆錄、101年11月29日士林地院職務監督

處分紀錄，以及本院分別於107年12月19日、25日

及27日詢問有關人員之陳述加以綜合判斷，陳前

法官於101年9月11日下班時間宴請部屬用餐時，

席間卻對A女及B女提及「露事業線」或「B女事業

線也不錯」等言語，且在餐敘現場，竟解開其上

衣鈕扣顯露其胸肌，並有勸部屬喝酒、打通關，

事後且有2人被迫飲醉，1人不勝酒力大吐等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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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行為，另因言語之騷擾使受邀餐敘之A女及B女

感到不舒服與被冒犯，甚而影響A女隔日之正常工

作，亦造成A女、B女日後在職場工作上的壓力，

士林地院雖因A女不申訴而未依性騷擾防治法第2

條規定處理，但陳前法官上開言行冒犯等不當之

行為，不僅對A女及B女造成傷害，亦確有損法官

職務尊嚴及形象，違反法官法第18條第1項前段、

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等規定，核有重大違失。 

(六)陳前法官於本院詢問時雖矢口否認有對 A女說露

「事業線」之言語，然依101年11月29日士林地院

職務監督處分紀錄觀之，其自承：「……是A女先

向餐廳老闆多要小菜，老闆才說：『我為什麼要

送，你穿這麼多，要多露一點事業線。』兩個人

在鬥嘴，我是順著他們的語意跟著起鬨，也忘了

我怎麼說，……」等語，可見陳前法官業已承認

有順著餐廳老闆的語意跟著起閧等情，至於起閧

內容，雖陳前法官主張「也忘了我怎麼說」，但經

本院詢問在場者，大都已還原現場證稱，陳前法

官當天確實提及「事業線」多次，故陳前法官所

辯顯不可採。 

三、時任士林地院院長對於前述陳前法官梅欽於101年9

月 11日下班餐敘席間所為言行不檢之重大違失行

為，竟僅依法官法第21條第1項規定，於101年11月

29日上午對其為口頭勸告之職務監督處分，而未依

法官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以所屬機關名義，請求法

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或移由司法院依第51條第2項規

定，移送本院審查，核有不當。 

(一)法官法相關規定： 

1、第20條第10款規定，法官之職務監督，地方法

院院長監督該法院及其分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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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21條第1項規定，前條所定職務監督權人，對

於被監督之法官得為下列處分：一、關於職務

上之事項，得發命令促其注意。二、違反職務

上之義務、怠於執行職務或言行不檢者，加以

警告。 

3、第22條第1項規定，被監督之法官有前條第1項

第2款之情事，情節重大者，第20條所定職務監

督權人得以所屬機關名義，請求法官評鑑委員

會評鑑，或移由司法院依第51條第2項、第3項

規定辦理。 

4、第30條規定：「(第1項)司法院設法官評鑑委員

會，掌理法官之評鑑。(第2項)法官有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二、有第21

條第1項第2款情事，情節重大。……七、違反

法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 

5、第51條第2項規定，司法院認法官有應受懲戒之

情事時，除依法官評鑑之規定辦理外，得逕行

移送監察院審查。 

(二)司法院於本院詢問後，就司法院針對性騷擾防治

機制已採行之相關精進作為，說明如下： 

1、107年3月21日函請司法院所屬機關確實依性騷

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規定辦理相

關事宜，重申司法院秘書長98年3月31日秘台廳

少家三字第0980007604號、同年11月16日秘台

人三字第0980026855號及99年10月7日秘台人三

字第0990024079號函示各機關落實性騷擾相關

防治措施，以加強同仁職場性別平權意識，並

落實性騷擾之防治。 

2、107年4月2日訂頒「司法院及所屬機關人員性別

主流化訓練計畫」，重點摘錄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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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法院及所屬機關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

任人員，與依法聘任、聘用及僱用人員，於

年度內任職滿1年者，每人每年應取得與本訓

練相關之3小時以上訓練時數；辦理性別平等

相關業務人員，每人每年應取得6小時以上之

訓練時數。 

（2）各機關職司性騷擾防治業務之人員及相關委

員會內部成員，每人每年應取得與性騷擾防

治有關之訓練時數至少3小時；曾接受該項訓

練時數達6小時以上者，每3年應取得合計4小

時以上之訓練時數。 

（3）性騷擾行為人或機關認屬應加強性別平等教

育等相關訓練之人，機關應命其於一定期間

內，接受8小時以上之相關課程。 

3、107年4月11日訂定性騷擾事件通報表，函請所

屬機關如發生性騷擾事件，應於知有該事件之

日起7天內辦理第1次通報，嗣後視調查及處理

情形隨時通報。 

4、107年5月21日就有關司法院所屬各機關依性別

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等規定，組成相關

委員會之規範，及處理性騷擾事件應注意之事

項，函請所屬機關配合該函辦理。 

5、另107年間司法院自行及委請法官學院辦理性別

平等及性騷擾防治相關教育訓練計6場，另由各

所屬機關自行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統計

至107年6月30日止，司法院及所屬機關已受訓

之人數比率達61.5%，已受訓且已符合規定之時

數者，計有55.3%。 

(三)經查陳前法官身為法官，代表國家負責審判工

作，地位崇高、責任重大，當以更高的道德標準



23 

 

約束自身言行，時時自我警惕、謹言慎行，避免

有不當或易被認為損及司法形象、職位尊嚴或職

務信任之行為。然其竟於101年9月11日下班餐敘

席間，對A女及B女提及「露事業線」或「B女事業

線也不錯」等言語、當場解開其衣扣顯露上胸肌

及不當勸酒等言行冒犯之行為，除對A女及B女造

成嚴重傷害外，且重創司法形象，違失情節自屬

重大，然時任士林地院吳院長竟僅依法官法第21

條第1項規定，於101年11月29日上午在院長辦公

室對陳前法官為口頭勸告之職務監督處分，而未

依法官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以所屬機關名義，請

求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或移由司法院依第51條

第2項規定，移送本院審查，核有不當。 

四、士林地院明知陳前法官梅欽於101年9月11日下班餐

敘席間有言行不檢之重大違失行為，竟仍於該年度

將其職務評定為良好，職務評定良好的標準過於浮

濫，有違法官法第73條第2項及101年7月6日施行之

法官職務評定辦法第6條第3項第7款規定，核有未

妥。 

(一)法官法第73條規定：「(第1項)法官現辦事務所在

之法院院長或機關首長應於每年年終，辦理法官

之職務評定，報送司法院核定。法院院長評定

時，應先徵詢該法院相關庭長、法官之意見。(第

2項 )法官職務評定項目包括學識能力、品德操

守、敬業精神及裁判品質；其評定及救濟程序等

有關事項之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又101年7月6

日施行之法官職務評定辦法第6條第3項規定：「受

評人在評定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職務評定

得評列未達良好：一、遲延交付裁判原本2個月以

上未達4個月或累計180日以上未達360日。二、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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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詴署服務成績審查不及格。三、經司法院人

事審議委員會送請司法院院長依本法第21條第1項

作成處分。四、經司法院依本法第45條第1項第4

款或第46條第4款為地區調動或審級調動。五、經

職務監督權人依本法第21條第1項第2款予以書面

警告2次以上。六、依本法第81條第2項或第82條

第1項規定帶職帶薪全時進修者，未於法定期間內

提出研究報告，或其研究報告經司法院審核不及

格。七、違反職務上之義務、怠於執行職務或言

行不檢，足認評列良好顯不適當。」 

(二)對於前述陳前法官於101年9月11日下班餐敘席間

所為言行不檢之重大違失行為，陳前法官之單位

主管當年度為職務評擬時，將其評列為良好。士

林地院於102年1月14日召開士林地院102年第1次

法官職務評定委員會會議，就「評擬為良好之法

官陳梅欽1人，於101年11月29日曾受院長為口頭

勸告之職務監督處分。宜否評定良好？」等議案

進行討論，嗣經出席委員討論後一致決議：「有關

法官陳梅欽受職務監督處分情節，衡酌其尚未達

法官職務評定辦法第6條第3項第7款規定，無評列

良好顯不適當之情形。尊重單位主管評擬，仍評

列為良好。」爰士林地院仍將陳前法官101年之職

務評定評列為良好。 

(三)惟司法院於102年7月25日依據司法院102年第5次

職務評定評議委員會會議決議，以院台人三字第

1020017477號函將陳前法官101年之職務評定逕予

變更評列為「未達良好」。案經陳前法官對該職務

評定結果不服，循序向士林地院及司法院職務評

定再復核委員會提起復核及再復核，均經決議以

其申請為無理由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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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法院就法官職務評定標準之策進作為： 

1、101年6月26日司法院訂定發布法官職務評定辦

法，迄今研修4次，其中102年11月5日檢討增修

職務評定「應」或「得」評列未達良好之要

件，修正後條文與法官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相

較，要件已更為嚴謹。 

2、另考量徒法不足以自行，頇輔以實務適切之作

業，全面檢視受評法官有無評列良好顯不適當

之情形，故實務上，司法院依職務評定辦法第6

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每年均請所屬機關將具

「應」及「得」評定未達良好要件之人員名單

列表，並敘明各法院職務評定結果及審酌理

由，提請司法院職務評定評議委員會逐一檢視

各法院評定結果是否妥適；嗣由該會透過個案

型塑之評議原則，均予列入次年度職務評定作

業應配合事項，並轉知各機關作為辦理參據。 

3、106年12月26日年終司法首長業務座談會亦討論

有關法官職務評定事宜，該會決議略以，職務

評定應綜合法官全面的表現核實辦理，例如對

於曾受職務監督處分、開庭態度不佳、怠於執

行職務、敬業精神不佳、能力不足、嚴重違反

辦案程序、言行不檢、未結遲延件數過多、案

件再開言詞辯論情形過多、違反辦案程序或職

務規定、確定裁判經非常救濟程序撤銷情形過

多等，均綜合作為職務評定參考之因素。該次

會議紀錄業並以司法院107年1月31日院台廳司

一字第1070003486號函轉知所屬法院，並請各

法院配合辦理。 

(五)經查陳前法官身為法官，竟未潔身自愛、謹言慎

行，於101年9月11日下班餐敘席間，對A女及B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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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露事業線」或「 B女事業線也不錯」等言

語、當場解開其衣扣顯露上胸肌及不當勸酒等言

行冒犯之行為，除對A女及B女造成嚴重傷害外，

且重創司法形象，違失情節重大，然士林地院未

能考量法官從事審判的工作，地位崇高、責任重

大，民眾對法官道德標準的要求與期待顯較一般

公務員為高，於當年度對陳前法官為職務評定

時，竟將其重大違失行為認定為未達101年7月6日

施行之法官職務評定辦法第6條第3項第7款規定，

無評列良好顯不適當之情形，其職務評定良好的

標準顯過於浮濫，而有違法官法第73條第2項及

101年7月6日施行之法官職務評定辦法第6條第3項

第7款之規定，核有未妥。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二，有關陳前法官梅欽所涉違失部分，

提案彈劾。 

二、調查意見函復司法院。 

三、調查意見函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並請該院就調查意

見三、四檢討改進見復。 

四、調查意見，移請本院人權保障委員會參處。 

五、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司法及獄政委員會處

理。 

調查委員：林雅鋒 

         王美玉 

         蔡崇義 


